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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保证所供设备是全新、 未使用过的原包装产品。 乙方承诺其提供的产品生产日期不早于2025
年1月1日 (对于医疗器械产品， 产品的生产日期为产品标签或说明书上标明的生产日期， 若在产品
标签或说明书上同时标明了生产日期， 则其标明的生产日期必须一致； 对于非医疗器械产品， 乙方
应提供材料证明其生产日期不早于合同约定的日期并经甲方认可) 。 乙方须保证所供产品质量合格
, 不得弄虚作假、 不得提供假冒伪劣产品或任意提供合同外产品，如果设备的质量或规格或实际生
产日期与合同不符， 或被证实设备有缺陷 (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 , 乙方应
在接到甲方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更换成达标设备， 其费用由乙方负担。 同时， 甲方有权要求延长设备
的保修期。 由于设备质量问题引起的医疗事故和法律纠纷， 乙方承担全部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4. 乙方保证本协议下全部事项符合合同签订时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规定等) , 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
责。

5.乙方保证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在本合同签订之前不存在任何法律纠纷与权利瑕疵，乙方具有对所提
供产品及服务的完整的处分权，且甲方在使用该商品或服务以及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时，不侵犯任何
的专利权、 商标权、工业设计权或其他知识产权， 如收到来自第三方的侵权诉讼或索赔，所有责任
及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6.本协议的签订或履行不违反以乙方为一方或约束乙方自身的任何重大合同或协议，否 则由此引起
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 。

五、 安装调试

1.乙方免费提前为甲方提供设备安装图纸，并充分协助甲方做好机房的准备工作 (如必要的话) 。

2.设备安装时， 乙方负责设备的免费安装和调试， 但 乙方必须事先与甲方的医用物资保障处联系，
并与医用物资保障处共同参与， 否则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六、 质量验收

1.设备安装调试后，乙 方应配合甲方按厂方技术参数、 国家标准等进行质量验收， 时间由甲乙双方

商定， 乙方免费派工程师到达现场协助验收工作。 若 甲乙双方对验收结果存在分歧，甲方有权委托
国内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对该设备进行质量检测， 费用由乙方承担 。

2.乙方所供设备如验收不合格，根据甲方的要求， 乙方必须无条件换货或退货， 由此引起的一切损
失由乙方承担。

七、 维保条款

1.乙方提供的产品原厂免费保修肆年， 保修期自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 修范围包括合同
中所有配置 (单独列明保修期限的配置或附件除外) , 保修期外故障待修复后只收配件费， 免
收上门费、 人工费。 乙方确保设备保修期内开机率≥95%, 如设备故障停机率超过5% (一年按3

65天计算， 每年18天) , 每超过一天，保修期延长两周。 保修期外乙方对本设备使用期限内负
责维修 。

2. 如设备发生故障，乙 方在接到甲方报修电话后1小时之内响应，3小时内到达甲方现场 (若无维修
站点， 24小时内到达现场) ,48小时内修复或免费提供备用机， 否则甲方可自行采取必要的措施，
由此产生的风险和费用由乙方承担。如有特殊情况，乙方应立即电话通知甲方不能响应的原因，在
获得甲方同意后， 才可推迟响应时间。

3. 保修期内每年肆次定期维护，并经甲方工程师签字确认， 留档备查 。

4.无论在保修期内还是保修期外，乙方必须上门维修， 出保后的维修， 只收取配件成本费， 免收上
门费 、 人工费和其他工时杂费。 乙方工程师至甲方维修本设备， 必须事先与甲方医用物资保障处取
得联系， 并做相应登记， 在维修过程中与甲方工程师共同完成维修工作， 否则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乙
方负责。

5. 如设备软件升级，乙方负责免费软件升级， 保证软件为最新、 最高版本。

6.如有设备具有远程维修诊断功能， 乙方负责免费为甲方安装。

7, 乙方需在交货后五个工作日内免费提供全套资料并加盖公章，含产品合格证、 出厂计量合格证 (
强检设备) 、 操作手册、 维修手册、 海关报关单 (进口设备) 、 商检合格证明 (进口设备) 、 使用
许可证明文件 (如有) , 如技术资料不全， 甲方有权不支付货款或退货， 因此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自
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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